
时值春季， 风干物燥少雨的气候特征明显， 火灾隐患也随之攀升。 日常工作生活
中， 如果忽视消防安全酿成责任事故， 轻则民事赔偿或受到行政处罚， 重则触犯刑律。

基本案情
谭某原是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的职工， 在该公司连续工作8年
时间。 近年来， 塑料制品公司因
经营困难， 连续4个月拖欠谭某
等职工的工资。 在此种情况下，
谭某于2025年1月6日递交了辞职
书， 并要求塑料制品公司补发
工资和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递
交辞职书的第二天， 谭某就未再
去塑料制品公司上班。

塑料制品公司认为， 谭某提
出辞职后仍应坚守岗位， 要等到
提交辞职书30日后才能离职， 而
其提出辞职第二天就离开岗位的
行为属于旷工性质， 遂以连续旷
工为由对谭某做出除名决定， 并
拒绝向谭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谭
某不服， 遂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裁决
经审理，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裁决： 一、 撤销塑料制品公司对
谭某所作的除名决定； 二、 塑料
制品公司应当于裁决书生效后的
10日内向谭某支付被拖欠的工资
3.1万元 ； 三 、 塑料制品公司应
向谭某支付8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金4.1万元。

法律分析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之所以裁

决支持谭某的主张， 主要是基于
以下原因：

一、 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过
错， 劳动者有权即时辞职。 《劳
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
劳 动 保 护 或 者 劳 动 条 件 的 ；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四） 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
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 形 致 使 劳 动 合 同 无 效 的 ；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劳动
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 该规定表明， 在用人单位
存在过错的情况下， 劳动者享有
即时解除权， 即自劳动者递交辞
职书时起， 双方的劳动合同即行
解除， 而无需提前30日通知用人
单位， 也无需用人单位的批准或
同意。

本案中， 公司连续拖欠谭某
4个月的工资， 这属于上述规定
的第二种情形。 因此， 谭某与塑

料制品公司的劳动关系在谭某于
2025年1月6日递交辞职书的当天
就已经解除 ， 2025年1月7日之
后， 谭某已经不属于塑料制品公
司的职工。 在此种情况下， 塑料
制品公司以谭某连续旷工为由，
对谭某作出除名的处理决定， 显
然没有事实根据， 也存在试图以
此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之嫌
疑。 因此，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
决撤销塑料制品公司对谭某的除
名决定。

二、 公司应当向谭某支付
欠 薪 。 《劳动法 》 第五十条规
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
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
者 无 故 拖 欠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 ”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
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 逾期
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
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
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 未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的； （二）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 安
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未依照
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的。”

三、 公司应当向谭某支付离
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一） 劳动者依照本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本案中，谭某是因为塑料
制品公司拖欠其工资而提出辞职
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项用人单位 “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的情形，
故塑料制品公司应当依法向谭某
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
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1
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
者支付。 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
按1年计算； 不满6个月的， 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 这里的 “月工资” 是指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 鉴于谭某在
塑料制品公司工作时间为8年 ，
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塑料制
品公司向谭某支付8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金。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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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24年11月， 齐先生按照

法定年龄正式办理了退休手
续。 但是， 由于他所从事的工
作无人接替， 退休后被原单位
返 聘 ， 原 单 位 按 照 返 聘 协
议每月向他支付一定的报酬。
2025年2月底的一天早晨， 他
在上班途中过马路时被一辆轻
型货车撞伤， 经医院救治后脱
离生命危险。 经交警部门现场
勘察认定， 轻型货车驾驶员负
全责。 最近几天， 齐先生与轻
型货车驾驶员协商赔偿时， 双
方在误工费上产生分歧。 轻型
货车驾驶员认为， 齐先生已经
退休且正在领取退休金， 不存
在误工费之说。 当齐先生说明
其退休后返聘情况时， 轻型货
车 驾 驶 员 仍 然 强 调 退 休 人
员 受 伤之后退休费不会受到
任何损失， 故拒绝对其赔偿误
工费用。

那么 ， 像齐先生这种情
况， 其受到伤害后可否要求肇
事人赔偿误工费？

【解析】
误工费是指赔偿义务人应

当向赔偿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
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
间内， 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
实际减少的收入。 在相关法律
规定中， 误工费强调的是 “受
害人实际收入的减少”， 并没
有区分退休与在职这类情况。
这就是说， 无论是已经退休还
是在职劳动者， 只要存在 “个
人收入” 和 “误工时间”， 就
会存在误工费。

本案中， 齐先生在退休后
返聘于原来的工作单位， 并按
照返聘协议获取相应的报酬，
而他被轻型货车撞伤后入院治
疗 ， 停止了返聘后的正常工
作， 在相应期间就难以获得报
酬。 对于不能正常工作这部分
报酬的减少， 轻型货车驾驶员
应当给予经济赔偿， 即向齐先
生支付误工费。

对于误工费的赔偿， 相关
法律已经作出明确规定 。 譬
如，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的 ， 应当赔偿医疗
费 、 护理费 、 交通费 、 营养
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
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 还
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
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七条规
定：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
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
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
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受害
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 误工
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
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 误
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
算。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 按
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
算；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
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 可
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
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
均工资计算。”

综上所述， 齐先生可以按
照 相 关 规 定 ， 向 撞 伤 自 己
的 轻 型货车驾驶员主张误工
费赔偿。

程文华 律师

案例1
燃放天灯致人财损， 承

担民事责任

2024年3月， 少年亮亮 、 童
童在村头玩耍时燃放一只天灯。
天灯在飘过村民王某家的养鸭大
棚上空时， 灯笼底部的燃烧物掉
落并引燃鸭棚塑料薄膜， 将大棚
内价值8万余元的物品烧毁。 因
对赔偿数额存在分歧， 王某诉至
法院。 法院认为， 亮亮、 童童燃
放天灯引发火灾造成原告财产损
失， 因其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遂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财
产损失6万余元。

评析
天灯又称 “孔明灯”， 点燃

时外焰温度高达300摄氏度。 由
于燃放时间、 地点、 高度和飘移
方向、 距离均不确定， 会对蔬菜
大棚、 飞行器、 高压供电设备、
通信设施、 液化气站、 加油站、
民房及其他建筑物构成极大安全
隐患。

目前， 国家已出台多部法律
法规对类似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作出处罚 。 其中 《民法典 》 第
1165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刑法》 第
116条规定： “破坏火车、 汽车、
电车、 船只、 航空器， 足以使火
车、 汽车、 电车、 船只、 航空器
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 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 《电力设施保护
条例》 规定： “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烧
窑、 烧荒， 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
导线两侧 300米的区域内放风
筝。”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规
定：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内烧荒、 放养牲畜、 种植影响
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
等植物。 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
线两侧各500米的范围内升放风
筝 、 气 球 等 低 空 飘 浮 物 体 。 ”
《关于加强民航飞行安全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 严禁在机
场附近焚烧农作物秸秆 、 垃圾
等， 严禁放飞影响民航安全的鸟
类动物、 气球、 风筝和其他升空
物体。

案例2
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

受到行政处罚

今年春节期间， 某小区暖气
管道保温材料发生火情。 当地消
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赶赴火场
时， 发现消防通道被一辆轿车占
用， 导致消防车无法直抵火场施
救。 经调查， 涉事车主系该小区
居民赵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其将轿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的行
为， 影响了灭火救援， 执法人员
对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评析
失火时， 消防通道就是 “救

命通道”。 然而， 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车主漠视法律规定任性占
用、 堵塞小区或公共场所的消防

通道， 这种做法轻则拖延抢险救
灾进度， 重则造成无法挽回的严
重后果。

为此， 《消防法》 第28条规
定 ： “任何单位 、 个人不得损
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 停用消
防设施 、 器材 ， 不得埋压 、 圈
占、 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
距， 不得占用、 堵塞、 封闭疏散
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
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
该法第60条规定： “单位违反上
述规定的， 除责令改正外， 消防
主管部门还应对其处以5000元以
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违反该
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
罚款； 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强制执行， 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
人承担。” 由此可见， 堵塞占用
消防通道行为不仅是道德问题，
更是违法行为。 赵某的教训提醒
车主 ， 平时一定要增强消防意
识 ， 只有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
通， 才能确保更快更有效的疏散
与救援， 才能在发生险情时第一
时间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案例3
烟头虽小酿成大祸， 受

到刑罚制裁

2024年4月初 ， 李某应邀到
邻居陈某承包的苗圃帮工 。 期
间， 李某点燃一支香烟， 之后随
手将烟头丢弃到旁边的沟渠里，
没想到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沟内的
杂草。 由于风势较大， 大火瞬间

吞噬了陈某的苗圃， 烧毁黑松、
竹柳等树苗近6万株， 价值合计
50余万元。 案发后， 李某主动投
案自首， 并对陈某进行赔偿。 经
审理， 法院以失火罪判处李某有
期徒刑1年、 缓刑1年。

评析
小小烟头的中心温度高达几

百摄氏度， 能引起纸屑、 秸秆、
木头、 棉麻针织品、 聚酯、 尼龙
等物品燃烧， 可谓威力巨大。 一
旦引发火灾， 就会造成公私财产
损失 ， 严重者可能危及人的生
命。

所谓失火罪， 是指由于行为
人的过失引起火灾， 造成严重后
果，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这是
一种以过失酿成火灾的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刑法》
第115条规定 ： “放火 、 决水 、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
危险方法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 处3年
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
轻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本案中， 李某因过失引发火
灾， 造成他人财产重大损失， 其
行为危害公共安全， 已构成失火
罪。 这一教训警示人们， 吸烟时
一定要看清场合， 如果因为疏忽
大意引发火灾、 爆炸等危害公共
安全事故， 不仅伤人损财， 还要
承担刑事责任。

张兆利 律师

退休返聘人员被撞伤
有权主张误工费损失

春季消防不可大意 疏忽任性皆易酿错

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劳动者享有即时解除权


